內政部100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

99.10.29
壹、前言
臺灣冬季由於受到大陸冷氣團及鋒面影響，氣候寒冷潮濕，民眾常因氣溫降低緊閉門窗，形成通風不良環境，有時候甚至會引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分析近來一氧化碳中毒案例之致災原因，絕大部分均是燃氣熱水器裝置或使用不當，加上環境通風不良，產生並蓄積一氧化碳造成。
本部自97年起推動補助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場所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措施，協助民眾排除環境危險因子，力求有效降低一氧化碳中毒案件。為協助排除民眾居家潛在危害，100年度起納入預算持續辦理補助，爰訂定本計畫。
貳、目的

降低一氧化碳中毒案件，協助民眾排除居家環境一氧化碳中毒危險因子，保護生命安全。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主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

二、執行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
肆、辦理期程

民國100年1月1日起至100年4月30日。

伍、補助對象

一、本案補助對象為居家燃氣熱水器安裝不當，且經診斷後確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需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改善者，更換之熱水器得包括電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器。
二、本案所稱燃氣熱水器安裝不當，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屋外型（RF式）熱水器，裝設於屋內或加蓋陽台。（範例如圖1）

（二）半密閉自然排氣型（CF式）熱水器，未裝設排氣管。（範例如圖2）

（三）半密閉自然排氣型（CF式）熱水器，裝設錯誤之排氣管。（範例如圖3）

（四）其他燃氣熱水器或排氣管安裝不當致有產生並蓄積一氧化碳中毒之虞者。

陸、補助方式

經直轄市、縣市消防單位複查後，如確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者，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元，每戶不得補助超過1次，併應參酌下列情況，提升其補助順序：
一、受補助者為中低收入戶。
二、居家曾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者。
三、受補助者居家內有行動不便的人員（如年長、幼兒、孕婦或身心障礙者等）。
柒、作業分工

一、主辦單位應辦事項：

（一）分配各縣市補助額度

按97年至99年全國各縣市執行補助戶數比例，訂定100年補助分配戶數（分配數詳如附件1）。
（二）廠商資格規範
廠商資格，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依此原則遴選廠商，其熱水器遷移或更換作業參考資格如下：

1、依消防法第15條之1規定，熱水器之安裝與施工應由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來施工。

2、依電業法第75條規定，電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器應由合格之電器承裝業安裝。

3、應具備以下資格：

（1）遷移或安裝燃氣熱水器業者，應具有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資格。
（2）安裝電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器者，應具有合格電器承裝業資格。
4、施做項目：

（1）熱水器遷移部份：包括冷熱水管管材、瓦斯管線管材、零配件、鑽孔及施工工資等費用。

（2）熱水器更換部分：更換符合國家標準適用場所安全需求之熱水器，並由合格人員依「燃氣熱水器配管安裝標準第3條第1項」或「電業法」相關規定安裝（包括熱水器及施工工資等費用）。
（三）辦理核銷事宜

1、本案各縣市消防局經費核銷審核工作，應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補助燃氣熱水器核銷案件審查注意事項」（附錄1）及本案業務問答集（附錄2）規定辦理，並於每月15日前將上月份核銷相關資料（含統一收據、核章補助核銷清冊、納入預算證明及相關歲入、歲出預算書影本），函報本部消防署辦理經費核銷。

2、本案相關補助案件原始憑證上之領據、發票或收據、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居家安全訪視表、竣工紀錄表、改善前、中、後照片與說明及合格廠商證明文件（合格證照），請依會計法相關規定妥為保存，本部消防署得不定期派員前往各縣市抽查。

3、本案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應於專案期間內完成，補助核銷之領據、發票或收據開立日期非為專案期間內者不予補助。
（四）辦理績效評核及獎勵

由本部消防署就各縣市整體執行率及宣導措施進行考評，經評定為甲、乙、丙組優等者，核發獎勵金及建議行政獎勵；執行不力者，依「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規定檢討懲處。 
二、執行單位應辦理事項：

（一）辦理轄區宣導：
本案申請訊息應透過縣市政府（消防局）網站、張貼海報、媒體廣告等方式對外公告，鼓勵民眾申請裝設。

（二）辦理說明會，動員轄內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找出可能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場所。
    （三）建立合格廠商清冊

依據本部消防署所研訂之廠商資格原則，建立符合條件之合格廠商清冊。

    （四）受理民眾申請

由各縣市消防局指定專線電話受理民眾申請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案件，受理後派遣轄區消防分隊人員前往訪視並登記訪視結果。
（五）申請民眾擇定廠商進行遷移或更換作業

申請民眾擇定合格廠商，由廠商依燃氣熱水器及配管安裝標準或電業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施工。
（六）查驗裝設情形
民眾於遷移或更換合格時，通知轄區消防局派員前往查驗裝設情形，並偕同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及受補助戶，共同簽具竣工紀錄表，以確認裝設情形，依序辦理核銷作業。
（七）辦理核銷作業

1、民眾於遷移或更換審驗完成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轄區消防局申請經費補助：
（1）竣工紀錄表（由消防人員、技術士及申請民眾署名）。

（2）檢附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竣工之彩色照片（或電子檔）。
（3）發票或收據正本。
（4）補助款項領據正本。

2、各縣市消防局審核符合規定後，於每月15日前檢附前述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資料，函送本部消防署申請經費補助。
（八）統計報表傳送

執行計畫期間每週一上午11時30分之前，應陳報「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執行成果彙報表。
陸、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執行與初評成果於100年5月15日函報本部消防署，據以評定執行績效。

柒、考評作業方式

一、考評項目：

（一）整體實施熱水器遷移或更換改善數。
（二）相關宣導措施

（三）報表傳送時間及正確性。

（四）核銷辦理時效及資料正確性。

（五）災例扣分。
二、考評對象：（連江縣轄內無燃氣熱水器承裝業，不列入評比）
依補助戶數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區分為以下3組：

（一）甲組（補助戶數250戶以上）
臺北市、高雄市、臺北縣、桃園縣、臺中縣。
（二）乙組（補助戶數100至249戶）
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臺南市。

（三）丙組（補助戶數99戶以下）
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金門縣。

三、整體成績及獎勵規定：
（一）等第：

1、優等：總成績九十分以上者。
2、甲等：總成績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3、乙等：總成績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4、丙等：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5、丁等：總成績未滿六十分者。

（二）名次：以甲、乙、丙組為評核分組，依執行情形及宣導措施予以排序。

（三）獎勵： 
1、經評定為甲組第一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記1大功獎勵。
2、經評定為甲組第二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記功2次獎勵。
3、經評定為甲組第三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記功1次獎勵。
4、經評定為乙組、丙組第一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記功2次獎勵。
5、經評定為乙組、丙組第二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記功1次獎勵。
6、經評定為乙組、丙組第三名且達優等者：最直接出力人員嘉獎2次獎勵。
7、經評定為各組丁等者，相關工作人員執行不力者，依「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規定懲處。
（四）各消防局出力有功人員行政獎勵：視轄區特性、執行補助案件數量與成效，予以行政獎勵，惟獎勵額度不得低於以下規定：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分隊人員，每辦理10件訪視複查案件，嘉獎1次獎勵，消防大隊每辦理20件訪視複查案件，大隊主管及承辦人建請各予以嘉獎1次獎勵，消防局每辦理40件訪視複查案件，科（課）長及承辦人建議各予以嘉獎1次獎勵，最高獎勵以累積至記大功1次為限。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分隊人員，每辦理完成10件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案件，建議予以嘉獎1次獎勵，消防大隊每辦理完成20件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案件，大隊主管及承辦人建議各予以嘉獎1次獎勵，消防局每辦理完成40件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案件，科（課）長及承辦人建議各予以嘉獎1次獎勵，最高獎勵以累積至記大功1次為限。
捌、本案經費補助所需經費由本部消防署100年度消防救災業務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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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式熱水器裝設於加蓋陽台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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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式熱水器裝設於屋內範例圖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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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式熱水器未裝設排氣管範例圖（熱水器上方設有裝設排氣管之大圓孔）

圖3
CF式熱水器裝設錯誤之排氣管範例圖
附件1  各縣市補助分配名額一覽表
	縣市別
	97-99年補助戶數
	97-99補助分配％
	100年預定

補助戶數
	100年預定補助金額（收支並列）

	臺北市
	1463
	12.8
	684
	2052000

	高雄市
	753
	6.6
	353
	1059000

	臺北縣
	1726
	15.1
	807
	2421000

	宜蘭縣
	244
	2.1
	112
	336000

	桃園縣
	1783
	15.6
	834
	2502000

	新竹縣
	408
	3.6
	192
	576000

	苗栗縣
	180
	1.5
	80
	240000

	臺中縣
	539
	4.7
	251
	753000

	彰化縣
	440
	3.9
	208
	624000

	南投縣
	199
	1.8
	96
	288000

	雲林縣
	310
	2.7
	144
	432000

	嘉義縣
	260
	2.3
	123
	369000

	臺南縣
	317
	2.7
	144
	432000

	高雄縣
	341
	3
	160
	480000

	屏東縣
	208
	1.8
	96
	288000

	臺東縣
	103
	0.9
	48
	144000

	花蓮縣
	145
	1.3
	69
	207000

	澎湖縣
	97
	0.9
	48
	144000

	基隆市
	144
	1.3
	69
	207000

	新竹市
	508
	4.4
	235
	705000

	臺中市
	476
	4.1
	219
	657000

	嘉義市
	446
	3.9
	208
	624000

	臺南市
	255
	2.2
	117
	351000

	金門縣
	95
	0.8
	43
	129000

	連江縣
	0
	0
	0
	0

	總計
	11440
	100
	5340
	16020000


附錄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補助燃氣熱水器核銷案件審查注意事項

1、核銷檢附之補助對象清冊，應核對與領據、發票、收據、訪視紀錄表及核銷清冊等補助核銷資料之姓名相符，若有不符（如冠夫姓），應予修正。補助核銷資料（含照片說明、領據、發票、收據、訪視紀錄表及核銷清冊等），修改處應確實核章。若發票（收據）總金額有誤，該發票（收據）應退回廠商重新開立。

2、技術士執行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應符合「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標準」規定。

3、補助民眾遷移或更換熱水器，相關領據及發票（收據）均應備齊。

4、辦理核銷之原始憑證必須張貼發票或收據收執聯正本。倘有個案因發票遺失等原因，非不得已使用影本核銷時，發票影本請加蓋原有商家印章，並註明理由，以示負責。

5、使用二聯式、三聯式發票或收據核銷，均應註記買受人姓名；使用收據核銷應蓋商店章戳，並註明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與蓋負責人私章；使用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若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恐有逃漏稅之嫌，應予剔除。另補助民眾遷移熱水器時，發票或收據應註明項目，如冷熱水管管材、瓦斯管線管材、零配件鑽孔及施工工資等，或是檢附遷移費用明細表，三聯式發票並應同時檢附收執聯及扣抵聯辦理核銷。

6、漏蓋印章之原始憑證不得辦理核銷。

7、非專案執行期間完成之案件，不得辦理補助核銷。

8、辦理核銷時，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應予檢附。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屆期未複訓，不得執行本案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工作。

9、核銷檢附之改善前、中、後照片，均應為彩色照片，倘日後補助案件有爭議發生時，有相關資料可稽。

附錄2
內政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業務問答集

問：電熱水器應由合格之電器承裝業安裝，電器承裝業之相關證明資料如何於短時間內判斷真偽？

答：有關合格電器承裝業資訊，經濟部能源局已公布於網頁（http://ecem.iii.org.tw/ecem_public），如有疑慮，請上網查詢應用。

問：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屆期未複訓，得否執行本案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工作？

答：上開技術士完成複訓取得合格證書前，不得執行本案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工作。

問：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應檢附於原始憑證內？

答：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應檢附於原始憑證內。

問：核銷檢附之補助對象清冊，有無注意事項？

答：核銷檢附之補助對象清冊，應核對與原始領據之姓名等基本資料是否相符，若有不符，應予修正。

問：核銷檢附之改善前、中、後照片，得否使用黑白照片？
答：為避免補助案日後爭議，核銷檢附之改善前、中、後照片，均應為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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